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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遺址古物審議會 

   108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8年 3月 18日（一）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局三樓第 1會議室 

參、主持人：委員 11位，出席委員 7位。 

肆、出列席單位：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會議審議及決議： 

一、提案一：西嶼鄉外垵村慈航寺提報「外垵慈航寺西嶼浮圖塔燈石佛像組」為

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外垵慈航寺西嶼浮圖塔燈石佛像組」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西嶼浮圖塔燈石雕神像組。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提案二：提報「武聖廟重修碑記」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武聖廟重修碑記」列冊追蹤。 

 

三、提案三：提報武聖廟「新遷武廟記碑」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新遷武廟記碑」列冊追蹤。 

         2.俟廟方初步整理後再議是否指定。 

 

四、提案四：提報「武聖廟－石香爐」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武聖廟－石香爐」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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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定名稱：武聖廟圓口三足石香爐。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五、提案五：提報「武聖廟－大義昭垂匾」為本縣「一般古物」，     

    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武聖廟－大義昭垂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武聖廟「大義昭垂」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六、提案六：提報「武聖廟－亙古無雙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武聖廟－亙古無雙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武聖廟「亘古無雙」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七、提案七：提報「武聖廟－配義與道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武聖廟－配義與道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武聖廟「配義與道」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八、提案八：提報「武聖廟─超羣絕倫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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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武聖廟－超羣絕倫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武聖廟「超羣絕倫」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九、提案九：提報「澎天后宮靈籤版」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澎天后宮靈籤版」列冊追蹤。 

 

十、提案十：提報「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6票，不同意票 1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一、提案十一：提報「澎湖天后宮－公善樓匾」為本縣「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6票，不同意票 1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公善樓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公善樓」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二、提案十二：提報「澎湖天后宮－育嗣麟趾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育嗣麟趾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育嗣麟趾」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三、提案十三：提報「澎湖天后宮－堅柏受淒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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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堅柏受淒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堅柏操受淒風」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四、提案十四：提報「澎湖天后宮－湄島澎瀛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湄島澎瀛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湄島澎瀛」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五、提案十五：提報「澎湖天后宮－聖祀母恩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聖祀母恩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聖祀母恩」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六、提案十六：提報「澎湖天后宮－聖德母恩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聖德母恩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聖德母恩」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5 

十七、提案十七：提報「澎湖天后宮－九百卅六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九百卅六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九百年卅六島」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八、提案十八：提報「澎湖天后宮－聖道母儀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

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聖道母儀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聖道母儀」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十九、提案十九：提報「澎湖天后宮－節孝雙高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

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6票，不同意票 1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節孝雙高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節孝雙高」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提案二十：提報「澎湖天后宮－節孝祠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澎湖天后宮－節孝祠匾」列冊追蹤。。 

 

二十一、提案二十一：提報「澎湖天后宮－誕降嘉種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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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誕降嘉種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誕降嘉種」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二、提案二十二：提報「澎湖天后宮－公所善機楹聯」為本縣「一般古物」，   

       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公所善機楹聯」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公所善機」楹聯。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5.指定理由： 

         

二十三、提案二十三：提報「澎湖天后宮－日治庚午年款磨石子香爐」為本縣「一  

    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日治庚午年款磨石子香爐」指定為本縣「一般古 

             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八角磨石子玻璃彩繪香爐。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四、提案二十四：提報「澎湖天后宮－庚午年款磨石子薦臺」為本縣「一般

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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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澎湖天后宮－庚午年款磨石子薦臺」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磨石子玻璃彩繪薦臺。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五、提案二十五：提報「澎湖天后宮－大正拾三年款神案下桌」為本縣「一

般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大正拾三年款神案下桌」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木雕團龍紋下桌。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六、提案二十六：提報「澎湖天后宮－大正拾二年款神案下桌」為本縣「一

般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大正拾二年款神案下桌」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木雕行龍紋下桌。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七、提案二十七：提報「澎湖天后宮－積慶世家贊匾」為本縣「一般古物」，

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積慶世家贊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積慶世家贊」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二十八、提案二十八：提報「澎湖天后宮－花崗岩殘碑」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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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 票，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澎湖天后宮－花崗岩殘碑」列冊追  

                蹤。 

 

二十九、提案二十九：提報「澎湖天后宮－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為本 

        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指定為本縣「一般古 

           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提案三十：提報「澎湖天后宮－育麟宮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議。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澎湖天后宮－育麟宮匾」列冊追蹤。。 

 

三十一、提案三十一：提報「澎湖天后宮－聲靈湄島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聲靈湄島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聲靈湄島」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二、提案三十二：提報「澎湖天后宮－功化之極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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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澎湖天后宮－功化之極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功化之極」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三、提案三十三：提報「澎湖天后宮－德侔天地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德侔天地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德侔天地」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四、提案三十四：提報「澎湖天后宮－與天同功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與天同功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與天同功」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五、提案三十五：提報「澎湖天后宮－澤霈舟楫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澤霈舟楫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澤霈舟楫」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六、提案三十六：提報「澎湖天后宮－功庇斯文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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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功庇斯文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功庇斯文」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七、提案三十七：提報「澎湖天后宮－孝慈則忠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孝慈則忠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孝慈則忠」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八、提案三十八：提報「澎湖天后宮－寰海鏡清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6票，不同意票 1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寰海鏡清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寰海鏡清」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三十九、提案三十九：提報「澎湖天后宮－保彼東方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保彼東方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保彼東方」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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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四十、提案四十：提報「澎湖天后宮－天津媽祖像」為本縣「一般古物」，敬請審 

      議。 

   （一）決議：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澎湖天后宮－天津媽祖像」列冊追蹤。  

            

 

四十一、提案四十一：提報「澎湖天后宮－大正十二年款日式梵鐘」為本縣「一

般   

       古物」，敬請審議。 

    

    （二）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大正十二年款日式梵鐘」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馬公要港部製銅鐘。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四十二、提案四十二：提報「澎湖天后宮－帡幪臺厦匾」為本縣「一般古物」，敬

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不同意票 0票，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同意指定為一般古物。 

         2.「澎湖天后宮－帡幪臺厦匾」指定為本縣「一般古物」。 

         3.指定名稱：澎湖天后宮「帡幪臺厦」匾。 

         4.指定種類：文資法第 3條指稱之生活及儀禮器物。 

        

四十三、提案四十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處「澎湖龍門 A-01風力發 

       電機組遷移工程」考古試掘評估計畫書，敬請審議。 

       （一）決議： 

          1.本案出席委員 7位，同意票 7票（同意通過 4票、修正後通過 3 

      票），不同意票 0票，本案試掘計畫書同意通過。 

     2.後續施工監看，應請考古團隊全程跟隨監看。 

 

捌、散會 17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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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結果一覽表 

 

提案編號 案名 決議 

1 西嶼浮圖塔燈石佛像組 指定為一般古物 

2 武聖廟重修碑記 列冊追蹤 

3 新遷武聖廟記碑 列冊追蹤 

4 武聖廟圓口三足石香爐 指定為一般古物 

5 武聖廟「大義昭垂」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6 武聖廟「亘古無雙」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7 武聖廟「配義與道」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8 武聖廟「超羣絕倫」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9 澎天后宮靈籤版 列冊追蹤 

10 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11 澎湖天后宮「公善樓」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12 澎湖天后宮「育嗣麟趾」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3 澎湖天后宮「堅柏操受淒風」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4 澎湖天后宮「湄島澎瀛」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5 澎湖天后宮「聖祀母恩」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6 澎湖天后宮「聖德母恩」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7 澎湖天后宮「九百年卅六島」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8 澎湖天后宮「聖道母儀」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19 澎湖天后宮「節孝雙高」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20 澎湖天后宮「節孝祠」匾 列冊追蹤 

21 澎湖天后宮「誕降嘉種」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22 澎湖天后宮「公所善機」楹聯 指定為一般古物 

23 澎湖天后宮－八角磨石子玻璃彩繪香爐 指定為一般古物 

24 澎湖天后宮－磨石子玻璃彩繪薦臺 指定為一般古物 

25 澎湖天后宮－木雕團龍紋下桌 指定為一般古物 

26 澎湖天后宮－木雕行龍紋下桌 指定為一般古物 

27 澎湖天后宮「積慶世家贊」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13 

28 澎湖天后宮－花崗岩殘碑 列冊追蹤 

29 澎湖天后宮－「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

碑 

指定為一般古物 

30 澎湖天后宮「育麟宮」匾 列冊追蹤 

31 澎湖天后宮「聲靈湄島」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2 澎湖天后宮「功化之極」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3 澎湖天后宮「德侔天地」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4 澎湖天后宮「與天同功」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5 澎湖天后宮「澤霈舟楫」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6 澎湖天后宮「功庇斯文」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7 澎湖天后宮「孝慈則忠」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8 澎湖天后宮「寰海鏡清」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39 澎湖天后宮「保彼東方」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40 澎湖天后宮－天津媽祖像 列冊追蹤 

41 澎湖天后宮－馬公要港部製銅鐘 指定為一般古物 

42 澎湖天后宮「帡幪臺厦」匾 指定為一般古物 

43 澎湖龍門Ａ-01風力發電機組遷移工程 同意通過 


